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書附表一

申請書編號：
	姓    名
	出  生
年月日
	身分證明文件字號
	地址、聯絡電話

	申請人：
	
	
	地址：

電話：

	※代理人：
與申請人之關係
（　　　　 ）
【請併附委任書】
	
	
	地址：

電話：

	※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【請併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】
名稱：
代表人(負責人)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	序號
	檔號／公文文號
	檔案名稱內容要旨
	申請項目（可複選）

	
	
	
	□閱覽、抄錄　□複製

	
	
	
	□閱覽、抄錄　□複製

	
	
	
	□閱覽、抄錄　□複製

	
	
	
	□閱覽、抄錄　□複製

	

	
	
	□閱覽、抄錄　□複製

	※序號          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，事由:

	申   請
目   的
	□歷史考證 □學術研究 □事證稽憑 □業務參考 □權益保障
□其他（請敘明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此致　
衛生福利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代理人簽章：



申請日期：　 年   月   日　


【申請檔案應用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】
填寫須知

1. 申請應用本部管有檔案，請詳閱「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作業須知」，並填寫本申請書或以書面載明檔案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之規定事項。屬本部疾病管制署、食品藥物管理署、中央健康保險署、國民健康署、社會及家庭署、國家中醫藥研究所、各所屬社福機構及醫療機構之檔案者，請逕向各該機關（構）提出申請。
1. 本申請書各欄位請完整填具，標記「※」者，請依需要加填。
1. 申請人委任意定代理人代為申請時，應檢具衛生福利部檔案應用申請委任書；申請人如係法定代理者，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備供查驗；申請人為法人、團體者，應附登記證明文件影本；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，並應檢具身分關係證明文件。
1. 申請人接獲檔案應用核准通知後，應依本部指定時間、處所應用檔案，並檢具本部核准通知函及身分證明文件備供查驗；如無法依指定時間應用檔案時，應事先通知本部，並另行約定檔案應用之時間。
1. 本部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第十八條、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、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。
1. 檔案應用，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；有使用原件之必要者，應於申請書記載其事由。
七、應用本部檔案，應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訂定之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規定繳納費用。
八、填具本申請書或以書面載明規定事項，得以親送、寄送或傳真方   式向本部提出申請。
 地址：115204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
 電話：(02)8590-6536（謝先生）
[bookmark: _GoBack]傳真：(02)8590-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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